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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鲁君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华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黎萍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0,935,079,223.13 18,518,761,264.53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64,678,854.07 3,285,870,720.34 5.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6,886,766.66 -564,800,907.2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52,101,463.49 1,430,691,982.50 -6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29,735,140.62 192,816,521.24 3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353,725.22 139,990,456.1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2 6.38 增加17.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 0.33 3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0.33 306.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00,000.00 1,60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29,466.56 1,016,769,044.4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180,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82,626.71 228,005.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86,549.96 -253,484,034.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4,149.31 -24,149.31

合计 609,240.50 945,088,865.8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1,755,940.15 620,890,162.52 -98.11 系预付地价款结转到存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177,469.14 18,853,379.73 -40.71 系收回往来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2,360,000.00 1,051,609,600.00 -96.92 系出售股票所致

在建工程 182,364,062.56 99,507,045.29 83.27 系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954,685,620.16 200,000,000.00 377.34 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40,660,351.43 1,192,021,438.15 87.97 系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479,768.16 30,658,389.51 -65.82 系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309,013,504.63 104,026,759.08 197.05 系应缴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5,982,250.00 65,982,250.00 -90.93 系支付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025,000,000.00 1,813,000,000.00 122.01

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

类至本项目所致

长期借款 3,130,381,564.90 5,016,911,564.90 -37.60

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

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

目所致

应付债券 1,485,656,459.66 778,702,952.07 90.79 系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011,215.56 262,335,458.70 -96.95 系出售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270,000.00 787,006,376.09 -96.92 系出售股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同期余额（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2,101,463.49 1,430,691,982.50 -68.40

系本期客户收楼减少，结转销售

面积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360,532,602.27 1,024,151,292.97 -64.80 原因同上

财务费用 53,911,949.23 3,642,455.66 1,380.10 系本期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0,369,793.24 -445,200.83 不适用

系本期冲回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所

致

投资收益 1,090,658,349.22 51,678,655.51 2,010.46 系出售股票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3,500,763.65 21,625,371.98 979.75

系本期净利润增加计提企业所得

税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同期余额（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6,886,766.66 -564,800,907.26 不适用 系本期支付土地价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4,860,038.30 49,221,253.33 1,941.52

系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18,709,047.84 767,653,289.18 58.76 系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可转债发行事项（详见公告临2015-070）。

2.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详见公告临2015-063），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审核中。

3. 公司股权激励事项（详见公告临2015-054），目前国资监管部门正在审核中。

4. 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详见公告临2015-068），目前正在准备申报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七、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影响，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相比

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5�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简要经营情况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速转型升级的步伐，形成房地产、口岸经济、海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业

的“3+2”产业格局。 其中，房地产业务今年1-9月份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0.3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6%；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20.27亿元，同比增长258%。

公司名称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鲁君四

日期 2015-10-29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115,892,290.39 6,127,501,270.81 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45,614,187.59 991,417,177.74 176.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39,421,610.49 42,082,949.93 -4,470.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710,280,204.42 3,634,325,478.33 8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2,038,141.29 85,427,751.13 24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4,810,149.40 59,038,712.67 416.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83 9.13 增加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73 0.0808 18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73 0.0808 181.31

注：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截

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4.5亿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3.5亿

股。 该方案已于2015年10月23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准则第9号》规定，按照新股本总数

13.5亿重新计算的各期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16,060,095.64 -16,540,084.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9,721.74 -489,259.64

所得税影响额 4,139,954.35 4,257,336.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2,419,863.03 -12,772,008.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百分

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431,805,880.43 603,202,995.97 303.15 主要系借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33,860.00 - 黄金T+D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687,826,217.15 44,898,232.81 1431.97 主要系本期部分赊销所致

预付款项 256,438,614.08 36,802,910.45 596.79 主要系预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31,060,704.55 13,691,995.33 126.85 应收借金保证金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273,314.56 19,561,096.69 90.55 主要系非经营往来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3,116,973.13 38,592,549.68 37.64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增加

固定资产 208,269,009.57 149,976,148.56 38.87 主要系购买房产增加

在建工程 3,097,993.60 798,000.00 288.22 主要系在建项目工程增加

无形资产 42,377,638.87 1,255,641.97 3274.98

主要系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增

加

长期待摊费用 10,770,513.93 16,320,851.73 -34.01 主要系费用摊销导致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259,678.64 25,151,921.34 60.07 主要系坏账准备增加

短期借款 1,544,559,000.00 1,104,250,000.00 39.87 银行借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2,208,940,840.17 733,844,823.24 201.01 借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300,000.00 374,986,388.00 -99.65 商业承兑汇票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228,837,087.54 53,255,584.56 329.70 购买黄金类产品未付款所致

预收账款 78,329,965.76 887,517,291.70 -91.17 黄金销售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27,487,402.41 47,506,997.24 168.35 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36,895,683.61 27,915,168.26 32.17 借金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91,801,918.57 1,032,050,723.75 -52.35

主要为兴龙实业借款及往来款减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80,000,000.00 710,000,000.00 -74.65 归还银行借款

长期借款 1,430,000,000.00 120,000,000.00 1091.67 银行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5,936,639.95 10,071,661.08 -41.06 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损益表项目 本期金额（1-9月） 上期金额（1-9月）

增减百分

比%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22,404,577.19 -15,352,541.26 245.93 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540,084.51 -2,087,671.64 -692.27 黄金金价波动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119,916,213.14 50,038,619.33 139.65 借金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96,837,525.14 23,235,252.89 316.77 利润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8月28日，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截至

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45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350,000,000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于2015年10月23日实施完毕。

2、2015年9月14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本次申

请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9,667,440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08亿元，由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募

集资金将用于“互联网+” 珠宝产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设立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深圳东方金钰网络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对深圳市鼎泰典当行有限公司增资，设立云南东方金钰资本管理公司以及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于2015

年9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已经进入审核阶

段。 鉴于公司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调整如下：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25.86元/股调整为不低于8.62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309,667,440股调整为不超

过929,002,320股。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兴龙实业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多佳股

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

实业均履行合法手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不利用自身的地

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多佳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先

权利；2、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多佳股份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3、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多佳股份

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多佳股份利益的

行为。 同时，兴龙实业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1、若有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

披露；2、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

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2005年11

月16日-

长期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

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亦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

会通过将竞争性股权、产权转让给多佳股份或独立第三方等

措施，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2、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

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

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

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同类业务；3、对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

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

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

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4、对于

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

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已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赋

予多佳股份对该等业务生产、开发、经营的优先权。

2005年11

月16日-

长期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其他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2005年11月，兴龙实业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作出承诺：严

格实现“五分开”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1、保证与公司人

员独立2、保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3、保证公司财务独立4、保

证公司机构独立5、保证公司业务独立

2005年11

月16日-

长期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其他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一、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保持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完善公司治理；二、作为收购人，兴龙实业控股将严

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切实履行对被收

购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 三、在过渡期间，收购人将

保证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上市公司不进行再融

资。 四、鉴于在本次收购之前，收购人已推荐部分董事、监事

及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任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收购人

没有调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计划。 五、收购

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

定，不以多佳股份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收购人及

其关联方保证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资产。 鉴于多佳股份

于2004年4月为其控股子公司光谷城5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

保，现光谷城已因资产置换而成为收购人的控股子公司，因

此客观上造成了多佳股份为收购人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形。 收购人承诺，将积极参与债权银行进行协商，于近期解

除多佳股份的该笔担保。

2005年11

月16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本人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人

在今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也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2011年9

月18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兴龙实业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

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开

发、经营、投资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

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金钰

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东方金钰产品的产品。 2、如果

东方金钰认为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了对东方金

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

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东方金钰。 3、如果本公司将来可

能存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机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

会按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东方金钰，东方

金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4、如因违反本承诺的任

何条款而导致东方金钰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兴龙

实业将予以赔偿。 5、该承诺函自兴龙实业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以较早为准）：1）本公司不再

直接或间接控制东方金钰；2）东方金钰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

2011年9

月18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腾冲嘉

德利珠

宝实业

有限公

司

（1）本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

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

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金钰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东

方金钰产品的产品。（2）对于本公司拥有的位于腾冲翡翠

交易中心内的32栋商住楼，本公司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用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

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果用于出租，东方金钰在

同等情况下有优先承租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租给

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如果用于

出售，东方金钰在同等情况下有优先购买权，且本公司不会

将该等物业出售给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其他主体。（3）如果东方金钰认为本公司从事了对东方金

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

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东方金钰。（4）如果本公司将来可能存

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

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构按

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首先提供给东方金钰，东方金钰

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2011年9

月18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瑞丽姐

告金龙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1）本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

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

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金钰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东

方金钰产品的产品。（2）对于本公司拟在瑞丽建设的‘瑞丽

彩色宝石交易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包括彩色宝石交

易中心、五星级大酒店、配套高级生活服务区等设施），该项

目系作为商业地产项目进行开发，开发完成后将用于出售或

出租，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将之用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

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我公司同时承诺，将来不会发展珠宝玉石销售等与东方金钰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3）‘瑞丽彩色宝石交易中心

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东方金钰有权选择在其认为

合适的时机以公允的价格将其收购；且一旦东方金钰发出收

购要约，本公司不得拒绝。 本公司同时承诺，届时该等物业

如果用于出租，东方金钰在同等情况下有优先承租权，且本

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租给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其他主体；如果用于出售，东方金钰在同等情况下

有优先购买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售给与东方金钰

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4）如果东方金钰

认为本公司从事了对东方金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

司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东方金钰。

（5）如果本公司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

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

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构按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首

先提供给东方金钰，东方金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2011年9

月18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1、如东方金钰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

生实质性减值（包括但不限于期末减值测试、销售和资产评

估等业务中发生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

值情形），本人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按照可变现净值低

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值的差额对东方金钰给予现金

补偿。 2、如果本人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将依法承担全部责

任。 如本人未能及时赔偿东方金钰的损失，东方金钰有权从

本人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之应付而未付的现金分红中直

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应承担的补偿

费用，直到足额偿付为止。 3、上述承诺在本人对东方金钰拥

有由资本因素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2014年7

月-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其他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2006年1月，公司与兴龙实业进行资产置换时，兴龙实业作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规范控股股东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作出承诺：严格实现“五分开”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1、

保证与公司人员独立2、保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3、保证公司

财务独立4、保证公司机构独立5、保证公司业务独立。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兴

龙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兴龙实业作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多佳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实业均履行合法手

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

求多佳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先权利；2、不利用自身

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多佳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多佳股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

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多佳股份利益的行为。 同时，兴龙实

业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1、若有关联交

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2、对于原材料

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

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

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亦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

会通过将竞争性股权、产权转让给多佳股份或独立第三方等

措施，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2、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

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

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

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同类业务；3、对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

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

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

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4、对于

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

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已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赋

予多佳股份对该等业务生产、开发、经营的优先权。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

度》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

务，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东方金钰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

义务。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东方金钰发生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时，承诺

将继续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原则，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

度》等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的透

明、公允、合理，并督促东方金钰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东方金钰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3、如果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函所

作承诺及保证，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东方金

钰及除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2014年7

月-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等

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在

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东方金钰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方

金钰发生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时，承诺将继续遵

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等规定

履行合法程序，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公允、

合理，并督促东方金钰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东方金钰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如果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

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东方金钰及除本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以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4年7

月-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如东方金钰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

生实质性减值（包括但不限于期末减值测试、销售和资产评

估等业务中发生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

值情形），本公司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将按照可变现净

值低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值的差额对东方金钰给予

现金补偿。 2、如果本公司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将依法承担全

部责任。 如本公司未能及时赔偿东方金钰的损失，东方金钰

有权从本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之应付而未付的现金

分红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应

承担的补偿费用，直到足额偿付为止。 3、上述承诺一经签署

立即生效，且本公司已经采取签署和履行本承诺函所需的一

切内部审核和批准手续，在本承诺函上签字的代表有在本承

诺函上签名的充分授权。 4、上述承诺在本公司对东方金钰

拥有由资本因素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2014年7

月-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1、如东方金钰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

生实质性减值（包括但不限于期末减值测试、销售和资产评

估等业务中发生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

值情形），本人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按照可变现净值低

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账面净值的差额对东方金钰给予现金

补偿。 2、如果本人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将依法承担全部责

任。 如本人未能及时赔偿东方金钰的损失，东方金钰有权从

本人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之应付而未付的现金分红中直

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应承担的补偿

费用，直到足额偿付为止。 3、上述承诺在本人对东方金钰拥

有由资本因素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2014年7

月-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其他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2006年1月，公司与兴龙实业进行资产置换时，兴龙实业作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规范控股股东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作出承诺：严格实现“五分开”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1、

保证与公司人员独立2、保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3、保证公司

财务独立4、保证公司机构独立5、保证公司业务独立。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兴

龙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兴龙实业作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多佳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实业均履行合法手

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

求多佳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先权利；2、不利用自身

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多佳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多佳股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

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多佳股份利益的行为。 同时，兴龙实

业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1、若有关联交

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2、对于原材料

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

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云南兴

龙实业

有限公

司

1、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

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亦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

会通过将竞争性股权、产权转让给多佳股份或独立第三方等

措施，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2、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

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

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

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同类业务；3、对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

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

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

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4、对于

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

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已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赋

予多佳股份对该等业务生产、开发、经营的优先权。

2006年5

月28日-

长期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

600086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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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以传真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提前电

话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参会董事5人，实际参会董事5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5】108号）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2015】109号）。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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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传真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提前以电话或电邮

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9月30日末的财务状况和2015年1-9月的经营

成果，会计处理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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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4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兴龙

实业借款10亿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大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兴龙实业）借款10亿元，该借款于

2015年10月10日到期。 现根据公司需要，公司拟再次向兴龙实业借款10亿元，期限一年，在一年内公司可在借款额度内分

次循环使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445,343,8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9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向兴龙实业借款构成关联

交易。

3、2015年10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

事赵兴龙、赵宁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4、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兴龙实业、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回避

表决。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5月

2、注册资本：36,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赵宁

4、注册地址：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自治州姐告月亮岛

5、经营范围：工艺品、饰品的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种

植、养殖业。

6、关联关系：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445,343,8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9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止2014年底，兴龙实业资产总额682,222.01万元，净资产111,858.81万元。

三、借款合同具体事项如下

1、借款金额：人民币10亿元

2、借款期限：一年

3、借款利息：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4、借款用途：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5、结息方式：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结息方式。

6、以各笔借款实际到账日作为计息开始日，公司若提前还款须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兴龙实业。

7、生效条件：双方同意，本协议由双方盖章或其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并

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1)兴龙实业股东会批准本次借款；

(2)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借款。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之前，已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情况说明，并征

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该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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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7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2栋东方金钰大厦三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7日

至2015年11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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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并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15年11月12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股东为法人的，还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到公司办理登记

手续。 外地股东可采取传真登记的方式。

登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2栋东方金钰大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联系人：刘雅清

联系电话：0755—25266298� � � � � � � �传 真：0755—25266279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2栋东方金钰珠宝大楼3楼

邮政编码：518020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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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86

公司简称：东方金钰

公司代码：

600185

公司简称：格力地产


